
关于做好我校 2025 年家庭经济困难新生资助工作的

通 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教育部办公厅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5 年秋季学

期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为做好我校 2025 年家庭经

济困难新生资助工作，帮助 2025 级新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

后安心就学，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资助名额和标准

新生资助为一次性资助，资助标准：1000 元/人，用于家庭

经济困难新生生活补贴。资助对象为认定特别困难的 402 位新

生，各二级学院分配名额见附件 1。

二、资助申请条件

（一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无违规

违纪的记录；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；诚实守信，

道德品质优良。

（二）家庭经济存在困难且原则上为认定为特别困难的一年

级新生。特别是其中：学生属于扶贫部门认定的脱贫不稳定户、

边缘易返贫致贫户、原建档立卡贫困户成员；民政部门认定的城

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、特困供养人员、孤儿、低收入（低保

边缘、低保临界）家庭成员、享受国家定期抚恤补助的优抚对象

子女，因公牺牲警察子女，残联认定的残疾人，工会组织认定的

特困职工家庭子女等。



（四）同时符合 “南粤扶残助学工程”“家庭经济困难大学

新生资助”条件的新生，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，接收其中一项政

策资助，如已获得前一项资助，不再享有新生资助。

三、评审程序

（一）学院初审。各学院按照相关认定要求和工作程序，认

真组织认定和评审，选出受资助学生名单（公示 3 个工作日），

无异议后将《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家庭经济困难新生资助申请

表》（纸质版加盖公章）、《家庭经济困难新生资助汇总表》(电子

版以及纸质版加盖公章）等材料于 11 月 6 日 12:00 前提交至学

生工作部，汇总表需提交电子版以及纸质版（加盖公章）。

（二）学校复审。在各学院初审名单的基础上，结合相关要

求进一步审核，公示 5 个工作日后报学校审定最终名单。

四、报送要求

（一）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各学院开始受理学生的申请，各

学院务必按规定进度和时间完成并及时将材料报学生工作部。

1.各学院评审时间：10 月 29 日——10 月 31 日。

2.各学院公示时间：11 月 3 日——11 月 5日。

3.学校拟公示时间：学校资助评审领导小组审议后 5 个工作

日

（二）请各学院严格执行文件规定，加强资助政策宣传，按时

报送有关材料，切实做好 2025 年家庭经济困难新生资助工作。

附件：1.名额分配表



2.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家庭经济困难新生资助申

请表

3.家庭经济困难新生资助汇总表

学生工作部（招生与就业指导中心）

2025 年 10 月 29 日


